
＊請務必回傳，最晚於 05月 12日前回覆 
註：自行尋找受委託人者，請受委託人於受委託人處簽名後持本委託書於開會時向報到處報到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＊請務必回傳，最晚於 05月 25日前回覆！ 
註：自行尋找受委託人者，請受委託人於受委託人處簽名後持本委託書於開會時向報到處報

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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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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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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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
準
時
參
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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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人
將 
□
因
事
不
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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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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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
他
人
全
權
代
理
︵
請
在
委
託
書
委
託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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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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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可
自
行
或
由
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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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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找
受
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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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     

託     

書 

本
人
因
故
不
克
出
席
本
學
會
第
十
一
屆
第
一
次
會
員
︵
代
表
︶
大
會
，
茲
委
託
本
學
會
會
員
︵
代
表
︶
代
表
本
人
出

席
。  此

致 

中 

華 

民 

國 

資 

訊 

安 

全 
學 
會 

委 
託 

人
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︵
簽
章
︶ 

 
受
委
託
人
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︵
簽
章
︶ 

 

中

華

民

國

一

百

一

十

四

年

 

月

 

日 

注
意
事
項
： 

一
、 

每
一
會
員
︵
代
表
︶
僅
能
接
受
其
他
會
員
︵
代
表
︶
一
人
之
委
託
。 

二
、 

受
委
託
人
請
於
受
託
人
處
簽
名
後
持
本
委
託
書
於
開
會
時
向
報
到
處
報
到
。 

三
、 

本
表
僅
供
參
考
，
會
員
若
自
行
開
具
﹁
委
託
書
﹂
亦
屬
有
效
。 

四
、 

今
年
度
會
員
大
會
將
致
贈
參
與
者
家
樂
福
禮
券500

元
。 

五
、 

若
會
員
不
克
前
來
，
委
託
給
指
定
會
員
參
加
者
，
亦
可
領
取
家
樂
福
禮
券500

元
，
惟
該
禮
券
之
所
屬
，
由
委
託
人
與

受
託
人
自
行
協
議
。 

六
、 

若
會
員
委
託
給
本
學
會
代
表
參
加
，
則
恕
不
發
放
紀
念
品
。 

七
、 

委
託
人
及
受
委
託
人
均
需
為
本
學
會
之
會
員
。 

八
、 

學
會
聯
絡
電
話
：03-  5752349

，
聯
絡
人
：
陳
安
秘
書
。 


